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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東區平實營區暨慈光九村更新規劃招商案

平實營區基地概述

全區面積約27.65公
頃，都市計畫規定
以市地重劃進行開
發 ， 招 商 範 圍 約
10.53公頃

市地重劃工程於106
年12月完工

 107年3月完成重劃
作業，國防部配回
土地委由市府辦理
都市更新招商作業

國道

成功大學

鐵路轉型休閒綠帶

國賓
影城

南紡
夢時代

永康
公園

平實營區

中華東路

小東路

臺南公
園

臺南火車站

裕農路

東寧路

林森路

開元路

後甲斷層

大灣交流道

2



臺南市東區平實營區暨慈光九村更新規劃招商案

土地權屬與管理機關

皆為公有土地
招商範圍原為國防部軍備局所有
 (107年6月變更管理機關為國有財
產署)

所有權人 管理單位 面積(㎡) 占總面積比

中華民國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

16,911.71 6.09%

中華民國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2,369.93 0.85%

中華民國 國有財產署 132,754.44 47.83%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11,559.82 40.19%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13,954.57 5.03%

總 計 277,550.4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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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徵求實施者法令依據

◢都市更新條例第12條及第13條

◢公開評選程序—依108.6.17公告「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公開評
選辦法」及「公開評選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評選會組織辦法」
之規定辦理

◢容積獎勵—依108.5.15公告「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之
規定辦理

4

都市更新條例 §12 都市更新條例 §13

主管機關
(臺南市政府)

經劃定應實施都市更新地區

委託
實施

自行
實施

同意
實施

都市更新
事業機構

(實施者)

自行擔任實施者，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同意其他機關(構)為實施者，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公開徵求實施者作業

包括公開評選、議
約、簽約、履約執
行及其他有關事項

主管機關自行辦理

所屬機關

其他機關

公營事業機構

得
委
託

徵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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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招商

◢第一期計畫範圍
 C1、R8、R9

◢實施方式：權利變換
 第一次公告招商於109.4.29廢止

 預計109.07辦理第二次招商說明
會，109.08第二次公告招商

街廓編號 地號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
C1 2 第五種商業區 8,824.07
R8 3

第五種住宅區
8,285.63

R9 6、5 11,595.22

合計 28,704.92

5住五:建蔽率60%，容積率210%
商五:建蔽率60%，容積率360%

S1

C2

C3

R10

R11 R6

R5R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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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期招商

◢第二、三期計畫範圍
 第二期：R10、R11、R12
 第三期：R5、R6

◢實施方式：權利變換
 預計接續一期辦理

街廓編號 地號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
R5 20、21

第五種住宅區

13132.03
R6 13、14 14706.42

R10 8、9 11570.06
R11 15、16 10375.14
R12 18 2210.30

合計 51993.95

6住五:建蔽率60%，容積率210%
商五:建蔽率60%，容積率360%

S1

C2

C3

C1

R9
R8

R10

R11 R6

R5R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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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招商

◢第四期計畫範圍
 C2、C3

◢實施方式：設定地上權
 定位為流行產業創意設計產業園區
 配合車專區同步開發

街廓編號 地號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
C2 30、31

第五種商業區
11993.58

C3 32、33 12640.00

合計 24633.58

7住五:建蔽率60%，容積率210%
商五:建蔽率60%，容積率360%

S1

C2

C3

C1

R9
R8

R10

R11 R6

R5R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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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第一次公告招商辦理歷程 8

評選會審查：108.8.28
正式公告招商期間：108.11. 1~109.1.14 共計75日曆天
資格審查日：109.1.17
公告廢止：109.4.29
預計109.7招商文件第二次公開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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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文件概要說明

◢ 法令依據

◢ 實施流程

◢ 開發規範

◢ 實施者應辦事項

◢ 招商作業流程

◢ 評選計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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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作業流程：實施流程 10

公告招商文件

提送保證金與申請文件

申請文件資格審查

都更事業建議書審查

評選合格入圍廠商

開啟共同負擔比例標單

決標/公告最優申請人

繳交履約保證金
/行政作業費

簽訂委託實施契約

招商說明會與書面釋疑

臺南市政府事宜與函覆

寄發通知書退還保證金

通知書件補正(限期)

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公告實施

更新事業完工備查

合格者

審查不合格者

文件內容缺漏者

投
標

二
階
段
評
選

決
標

簽
約

更
新
執
行

最優申請人

(實施者)

主辦機關

(臺南市政府)

委託實施契約7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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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規範：開發強度

◢本更新案開發量體於基準容
積外增加之建築容積額度累
計上限不得超過基準容積之
1.8倍。

◢本更新案得依「都市更新建
築容積獎勵辦法(108.5.15)」
之規定申請獎勵容積

 惟不包含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兩項獎勵項目(時程及規模)

 實施者應優先爭取第七條、第
十條、第十一條等獎勵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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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說明 獎勵上限

第七條
提供指定之社會
福利設施或其他
公益設施

30%

第八條
協助取得及開闢
範圍內或周邊公
共設施用地

15%

第十條 取得綠建築候選
證書

合格級2%，銅
級4%，銀級6%，
黃金級8%，鑽
石級10%

第十一條 取得智慧建築候
選證書

合格級2%，銅
級4%，銀級6%，
黃金級8%，鑽
石級10%

第十二條 採無障礙環境設
計 5%

第十三條 採耐震建築設計 10%
第十四條 時程獎勵 不適用
第十五條 規模獎勵 不適用
註：本表為摘錄內容，詳細規定以「都市更新建
築容積獎勵辦法(108.5.15)」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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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規範：建築規劃

◢建築物應取得銀級以上綠建築標章。

◢建築物需採智慧型建築設計，並應符合臺灣智慧建築標章
分級之銀級以上認證。

◢本更新案規劃興建建物之建材水準及設備，規格不得低於
本案所提列之建材水準及設備表，詳本須知附件四。如實
施者認為執行顯有窒礙，應檢附理由、具體修正規劃建議、
修正前後差異與效益分析，經主辦機關同意後，向都市更
新主管機關提送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本更新案規劃興建建物應依「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第二十二條規定，裝置再生能源發電、利用設備或屋頂綠
化設施，其設置面積應依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達新建建築
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但屋頂不可設置區域得扣除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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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應辦事項1/2

◢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研擬、報核及成果備查
計畫變更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地上物興建
費用負擔
現存地上植栽維護管理須
於開發前調查並清點列冊植
栽現況，提出整體景觀與植
栽保存移植計畫

13

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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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應辦事項2/2

◢回饋公益性設施

 考量地區發展需求以及社會公益性，以獎勵
上限(30%)回饋公營住宅，計算公式之獎勵
係數，以2計算

 區分公共、私營兩者不同之進出動線，及設
置獨立出入口與相關樓電梯設施。(實際以簽
約後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列空間需求為準)

 區位須經臺南市政府同意
 本公營住宅建築配置規劃應以獨棟為原則

◢地上物、違占排除

◢與信託銀行簽訂契約，成立信託專戶，
辦理本更新案資金信託與受託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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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需
求項目

數量
要求
(%)

坪數要
求(坪) 
(不含
車位)

說明

套 房
(1~2
人)

50%
±5%

15~20
坪

需含衛浴、廚
具設備、分離
式冷氣（各廳
房至少配置一
台，且能源效
率 等 級 須 為
1~2級）、燈
具、床架、衣
櫃、鞋櫃、窗
簾、強制排氣
型熱水器(能源
效率等級須為
1~2級）、曬
衣架。上述家
具使用之木製
板材，須取得
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F1~F2級
甲醛檢驗證書

2 房 1
廳1衛

40%
±5%

25~30
坪

3 房 2
廳2衛

10%
±5%

35~40
坪

其他公共設施空間需求以簽訂委託契約
後，都市發展局提列空間需求為準

約可提供3000坪100戶公營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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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應辦事項

◢應於本契約簽訂生效後通知乙方土地點交日期，並協助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辦理土地點交。

◢為辦理本基地鑑界或確認開發範圍之相關事項，甲方應提
供乙方必要之協助與文件，相關費用由乙方負擔。

◢督導乙方完成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建造執照及使用執
照申請，並於乙方履行委託契約時，給予必要之行政協助。

◢應協助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提出其權利變換分回更
新後房地之需求。

◢乙方辦理本更新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之申
請報核、審議及執行等相關事務時，甲方應適時為必要之
協助，惟各該事務之一切責任與費用均由乙方自行負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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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共同負擔比例標單，比例低者為最優申請人，得議約簽約；次低者為次優申請人

 一、申請人團隊組織及相關經驗實績：25%
 二、建築規劃設計及施工計畫：35%
 三、權變分配規劃暨財務計畫：25%
 四、承諾及回饋事項：5%
 五、簡報答詢：10%
 評分一至五項目合計未達70分或逾90分於「評選會委員意見」欄摘述理由

綜合評選
(入圍條件:平均80
分以上且無過半數
委員80分以下)

申請文件不全得補件者，經市府通知限期補件

 申請文件是否備妥、提送規格是否符合要求
 一般能力資格 :
 單一股份有限公司；當期無不良信用紀錄；3年內無退票紀錄

團隊成員須至少具備開業建築師、執業都市計畫技師資格
 財務能力 : 實收資本額應達新臺幣3億元以上；近三年淨值不低於3億元及實收資本
額；近三年流動資產不低於流動負債

 開發能力 :截止日前5年內，累計建築總樓地板面積達3萬平方公尺（含）以上，且
累計工程造價達3億元（含）以上。上述開發實績以使用執照為準，單一使用執照
至少含一棟地面八層（含）以上建築始得累計。

資格審查

招商作業流程一次投標，三階段決標 16

 評選公告及招商文件公開販售(以實際上網時間為主)：每份500元
 申請人提送申請書件，收件截止日(以公告截止日為主)
 申請人請求釋疑截止日期(公告次日起15日，預公開閱覽14日，徵求意見)
 繳納申請保證金 :新臺幣3,000萬元整

申請作業 投
標

第
一
階
段
評
選

第
二
階
段
評
選

決
標



臺南市東區平實營區暨慈光九村更新規劃招商案

• 正本乙份• A3雙面印刷（橫式橫書
編排）並編列頁碼

• 頁數不得逾200頁（包含
封面、封底、目錄、附
件）

• 超過200頁者評選委員得
酌予扣分

• 一式15份，每份分別裝
訂

• 內容須依都更條例第36
條表明相關事項，且須
符合申請須知3.6.2條第2
項之規定，如缺少項目，
評選委員得酌予減分

• 基本文件 : 申請書、代理
人委任書、申請人承諾
事項函、查詢信用資料
同意書、中文翻譯切結
書、印鑑印模單、協力
廠商合作同意書、申請
保證金繳納證明文件、
招商文件領標發票

• 資格證明文件 : 公司資格
證明文件、信用紀錄、
無退票證明、納稅證明、
財務能力資格證明文件、
開發能力證明文件、協
力廠商資格證明文件、
開業建築師資格證明文
件、執業都市計畫技師
資格證明文件

招商作業流程：資格審查項目 17

資格文件 共同負擔比例標單都市更新事業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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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申請作業時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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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事業實施時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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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契
約

辦
理
申
請
分
配
及
公
聽
會

事
業
計
畫
發
布
實
施

申
請
建
築
執
照

申
報
開
工

取
得
使
用
執
照

都
更
事
業
完
工
備
查

事業計畫階段 興建階段

180日

90日

90日 1460日(4年) 90日

應投保保險期間
提
送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草
案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草
案

草
案
經
甲
方
同
意
日

120日

完
成
分
配
草
案
送
甲
方
審
閱

10日

經
甲
方
同
意
後
申
請
審
議

申
請
囑
託
登
記

90日

辦
理
交
屋

90日

180日

180日更
新
事
業
完
成

(

囑
託
登
記
完
成)

簽
訂
信
託
契
約

30日

辦
理
土
地
點
交



臺南市東區平實營區暨慈光九村更新規劃招商案

後續規劃時程 20

平實一期第二次公告招商

平實一期第二次招商文件
公開閱覽 辦理招商說明會

7/13~7/27

3月簽約

7 8 9 4321121110 5

平實一期第二次評選作業

平實二期招商文件公開
閱覽 辦理招商說明會

平實二期公告招商

平實三、四期招商文件準備

平實二期簽約

平實二期評選作業

平實一期簽約

8/3~9/1(30d)

9/7~10/15

11月簽約

9/30~10/13

10/20~110/1/4

11月起

1/11~2/26

本案都市更新委外規劃補助計畫至109年底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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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實營區開發規定

◢更新地區

指定提供公益設施為公營住宅，
獎勵係數2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依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提
供指定之社會福利設施或其他公
益設施，建築物及其土地產權無
償登記為公有者，不計入容積

獎勵上限1.5倍基準容積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最小建築基地面積：1/4街廓
容積接受基地，招商文件訂定
移入上限30%

21

優先更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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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設施(公營住宅)集中留設於單一街廓 22

◢依土管規定每期公宅需占用1/4街廓

建築物及土地須登記為台南市政府所有
公宅定著基地基準容積無法使用亦無法移出→地主權益減損

街廓 面積㎡ 基準容積樓地板 社會住宅容積
社會住宅持分土地面積

以1.5倍容積計 以1.8倍容積計

一期

C1 8,824.07 31,766.65 4,765.00 805.28 515.43
R8 8,285.63 17,399.82 2,609.97 746.45 576.80
R9 11,575.22 24,307.96 3,646.19 1,042.81 805.81
小計 28,684.92 73,474.44 11,021.17 2,594.55 1,898.04

二期

R10 11,570.06 24,297.13 3,644.57 1,042.35 805.45
R11 10,275.14 21,577.79 3,236.67 925.69 715.30
R12 2,210.30 4,641.63 696.24 199.13 153.87
小計 24,055.50 50,516.55 7,577.48 2,167.16 1,674.62

三期
R5 13,132.03 27,577.26 4,136.59 1,183.06 914.19
R6 14,706.42 30,883.48 4,632.52 1,324.90 1,023.79
小計 27,838.45 58,460.75 8,769.11 2,507.97 1,93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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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討論

◢討論目標：公益設施(公營住宅)集中留設於單一街廓

◢面臨議題

都市更新條例§65：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
一點五倍之基準容積……，且不得超過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五條所
定施行細則之規定

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37：依都市更新法規實施都市更新
事業之地區：建築基地一點五倍之法定容積

23

營建署97年獎勵
函釋：獎勵容積
跨街廓調配，是
否受1.5倍基準容
積上限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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